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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年报及相关事项的三次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550 号 
 

 

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年 8 月 30日晚间披露的《关于深圳证

券交易所 2021 年年报及其他相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回复的公告》

（以下简称“回函”）进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. 回函显示，你公司整改小组经初步汇总测算 2018 年至

2019年的业务系统销货成本为 111.33亿元，并与 2018年至 2019

年度财务账面营业成本 110.08 亿元进行对比，二者差异值为

1.26亿元，认定为 2018至 2019年度共计少结转成本1.26亿元。 

同时，整改小组使用了倒推计算法，以 2020 年 1 月 1 日业

务系统存货原值 4.85 亿元为起点，结合 2018 年至 2019 年业务

系统销货金额 111.33亿元、进货金额 86.71亿元，倒算出 2018

年 1 月 1 日的业务系统存货余额 29.47 亿元。该余额与 2018 年

1 月 1 日财务账面存货余额 34.23 亿元差异值为 4.75 亿元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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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为 2017年及以前年度少结转成本。综上，2020年以前年度累

计少结转成本 6.01 亿元（1.26 亿元+4.75 亿元）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2018 年至 2019 年业务系统销货金

额 111.33 亿元、进货金额 86.71 亿元的数据来源、取得方法、

计算过程，说明可以取得 2018 至 2019年两年的汇总数但却无法

分别取得 2018年、2019 年各年数据的原因，并提供必要且恰当

的解释说明。请你公司分别补充披露 2018年、2019 年各年度的

业务系统销货金额与进货金额，并将其与财务账面营业成本进行

对比分析。 

（2）你公司将 2018 年 1 月 1日业务系统存货余额与财务账

面存货余额差异4.75亿元推测为 2017年及以前年度少结转成本。

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将上述差异直接认定为少结转成本而非其他

应收款虚转入存货或其他虚增存货方式的原因、依据及证明材料。

请会计师事务所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3）请时任审计机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结合其出具的相应年份审计报告及取得的审计工作底稿内容，对

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。 

2. 回函显示，业务系统“库存商品财务辅助系统（FAS 系

统）”正式上线起始日 2019年 6月 30日的存货余额为 5.18亿元,

该系统保留了 2019 年 6 月 30 日至今的全部存货的进销存信息。

请你公司将上述业务系统 2019年 6月 30日存货余额与财务账面

存货余额进行对比分析，说明相关差异情况，是否涉及对 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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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半年报相关科目进行更正。同时分别补充披露上述业务系统记

载的 2019 年 6 月 30 日至 12 月 31 日的存货进销存数据及 2019

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的存货进销存数据。 

 3. 回函显示，因拖欠深圳递四方速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递四方”）费用，递四方依据签署的仓储物流协议对海外仓的

货物进行留置扣留，金额 1,458.72万元，涉及澳大利亚、德国、

加拿大、美国等 7个海外仓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与递四方签署的

仓储物流协议，说明递四方对海外仓货物进行留置扣留的具体时

间，说明在该部分海外仓货物遍布欧洲、北美和澳洲的情况下，

递四方公司如何实现对该部分货物实施留置扣留；请明确说明该

部分货物目前的实际存放地点及实际控制权归属，说明该部分货

物是否真实存在。请会计师事务所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 回函显示，因无力支付现有及未来产生的海外仓的仓储

费用，香港环球与深圳市万商集商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商

集”）于 2022 年 2 月签署货物买卖协议，将其价值 992.89 万元

存货打包销售给万商集（该公司从事亚马逊仓库滞销产品进行批

量回收处置的业务），并向其签发授权书。香港环球的货物原存

放于亚马逊的 FBA仓库，只是将货物买卖权转让给万商集，并无

物理位置的搬运。相关工商信息显示，万商集成立于 2021 年 11

月 10 日，注册资本 100 万元，实缴资本 0 元，参保人数为 0. 

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与万商集签署的货物买卖协议、授权书和

确认单，自查并说明万商集是否具备购买上述 992.89 万元货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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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资金实力及真实业务需要；自查说明你公司是否与万商集存在

关联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，说明该笔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；请

你公司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上述货物的品类、金额、实际存放位

置及仓库名称，说明该部分货物是否真实存在。请会计师事务所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回函显示，会计师事务所对 2021 年 10 月 10 日倒推至

2021 年 9 月 30 日（进货金额 47.62 万元，销货成本 137.30 万

元）、2021年 9月 30日倒推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（进货金额 0.41

亿元、销货成本 1.88 亿元）没有执行第三方函证，但采取了系

统测试、存货销售检查、检查存货被第三方留置扣留资料等其他

审计程序来验证该部分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。请会计师事务所详

细披露就上述两段时期的存货进销存数据执行替代审计程序的

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时间、地点、对接单位及人员、取得的

资料清单等信息，说明不执行第三方函证的原因及合规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9 月 14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年 8月 30日 


